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處分，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2.05. 臺八十九訴字第34197號再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5日

再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再訴願代理人：○○○

　　再訴願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

公訴決字第０八三號訴願決定，提起再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再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再訴願人被檢舉於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辦理瓦斯費用結清及申請

拆表手續，再訴願人延遲至同年二月九日始拆除瓦斯表，並收取二月份瓦

斯基本度數二０四元等情。案經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

，以再訴願人就檢舉人反映事項之處理過程及行為尚無非難性，惟再訴願

人藉其獨占事業顯著性市場地位，透過為用戶裝置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

（即五號燈表），提高基本度數，持續獲取不當利益，濫用市場地位對商

品價格不當決定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條之規定，乃以八十

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八九）公處字第０八五號處分書，處再訴願人罰鍰新

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並命再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

止前項違法行為，對既有五號燈表用戶，無須更換燈表，改以三號燈表之

基本度計收費用。再訴願人不服，以其並未強制用戶使用五號燈表，非屬

濫用市場地位，且超收度數於核定價格時已列入分母計算而降低每度價格

，無獲取不當利益云云，提起再訴願。

　　　　理　　由

　　按獨占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

排除競爭之能力者，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二款及第五款第一項所

明定，又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本件原處分機關以再訴願人成立於

五十三年，其營業範圍為舊臺北市區，包括松山、信義、大安、萬華、中

正、大同、中山等七個行政區及士林福華、明勝二里。至八十七年止用戶

總數計三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六戶，瓦斯收入為二十二億四千萬餘元，依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民營公用事業如其性質在同一區域

內不適於並營者，非經中央及地方監督機關認為原有營業者，確已不能再

行擴充設備至足供公用之需要時，同一營業區域內，不得有同種第二公用

事業之設立。再訴願人營業範圍內尚無第二家天然氣供應業者，且市場中

存有法令上之參進障礙，應屬公平交易法第五條第一項所指之獨占事業。

再訴願人對一般家庭用戶所裝設之五號燈表數量及比例均較三號燈表為多



，五號燈表數量及比例亦較同業為多，且裝設五號燈表用戶每戶僅繳交基

本度之戶數及比例與同業相比，明顯不合理。據該會訪查多位再訴願人之

用戶發現，該等用戶均不瞭解三、五號燈表之表異及基本度多寡，且多數

用戶表示於申請使用瓦斯時，再訴願人並無詢問家中使用爐具多寡，顯然

係逕予裝設五號燈表，持續獲取不當利益之行為。查瓦斯用戶究應裝設何

種燈別之計量表，尚無明文規定，惟依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五條及再

訴願人營業規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再訴願人即有依用戶確實使用

瓦斯器具情形，建議用戶裝設最適當計量表之義務。一般家庭用戶裝置一

具雙口臺爐及一臺熱水器，依煤氣同業及臺灣區氣體工程同業公會證稱，

裝設三號燈表即足敷使用，而依訴願人之瓦斯錶資料摘要顯示其所採用計

量表之流量與其他事業並無表別，可證三號燈表流量皆在市售雙口臺爐及

熱水器合計流量以上，且據同業指稱，一般家庭用戶倘因有二衛浴設備同

時使用熱水器時需裝設五號燈表，應先行向用戶建議，徵詢其同意，方得

裝設。又經該會查證全省煤氣事業使用二號燈表者，計有五家（含再訴願

人），其中南部某業者二號燈表用戶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八．二，北部某

業者目前亦有九千一百餘戶使用二號燈表，再訴願人尚有早期使用二號燈

表之用戶約一萬二千餘戶，以已足敷使用拒絕更換燈表；該會訪查再訴願

人對○○路某二燈表用戶證稱（位於臺北市中心），渠現址有五、六人居

住，有一臺熱水器及一臺雙口臺爐，未發生瓦斯不夠用情形；另訪查其鄰

居及○○路某二號燈表用戶亦表示瓦斯夠用。是用戶使用二號燈表，尚且

足敷使用，若使用三號燈表應已足，無須裝設五號之大型燈表。再訴願人

稱考慮用戶爾後可能使用其他瓦斯器具，如十六號熱水器每小時使用量三

．三七立方公尺，使用五號燈表較符合需求，經向瓦斯器具製造商查證，

十六號熱水器係於八十六年始銷售，八十六年至八十七年度銷售量僅約七

千九百臺，國內總銷售量每月不到一百臺，再訴願人亦承認該公司早期成

立（訴願人五十三年成立）即已大量使用五號燈號表，所稱裝設五號燈表

係因考量較大流量爐具等語，應不可採，裝設五號燈表應為再訴願人之營

業策略。該會訪查再訴願人之十位家中皆裝設一雙口臺爐及一熱水器之用

戶，其中七位受訪者不知道家中裝設幾號燈表，九位受訪者表示申請使用

瓦斯時，再訴願人未詢問家中瓦斯器具數量及解說三、五號燈表之差異，

僅一位用戶再訴願人為其裝設三號燈表，訴願人顯係於用不知燈表與爐具

多寡之關係時即予裝設五號燈表。另訴願人使用之燈表流量與其他煤氣事

業之燈表流量並無差異性，然查全省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煤氣事業裝設五號燈

表占全部燈表數之比率分別為百分之七、七．七七、一．七七、二．五、

二．四五、五．五二、六、四．七、十三．九，另尚有煤氣業者無裝設五

號燈表情形，惟再訴願人至八十三年十二月止，五號燈表裝設數量即達總

戶數之百分之六九．四九，八十八年五月止之五號燈表裝設量更高達百分

之六九．五一。又上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煤氣事業裝置五號燈

表用戶繳交基本費用之比率為百分之０．二、０．七一、二．九二、０．

一一、０．一七、０．二六、０．０二、０．四、一．０七、一．三二，

再訴願人高達百分之八．六五，高於其他事業八倍至十倍之多，顯然與其



長期以來大量裝置五號燈表有積極關係（再訴願人八十六年裝設五號燈表

之用戶，單繳基本度費用即高二萬七千七百六十九戶，該數量等同於○○

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營業戶數，高於○○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營業用戶二倍）

，再訴願人稱偶因三號燈表缺貨，以五號燈表代替，復稱自該公司成立以

來，未發生三號燈表數量及庫存不足情形，說詞前後矛盾。查一般家庭用

戶之瓦斯使用量若未達各型燈表之基本度數時，則收取各型燈表之基本度

，再訴願人之三號表基本度為十二度、五號燈表之基本度為十八度，是裝

設五號燈表之用戶每月若使用未達十二度，亦需繳交十八度之基本費，用

戶將因被裝設較大型燈表而繳基本費，再訴願人於用戶不瞭解計量表特性

之情況下，將原使用三號燈表即已足夠之用戶，逕為裝設五號燈表後，其

基本度數徒增六度，若以每度十二．四二元計算，合計達七十二元之多，

再訴願人之收費基準事實上業已調高，本案再訴願人透過為用戶裝置較大

流量之瓦斯計量表（即五號燈表），提高基本度數，持續獲取不當利益之

行為，顯係該當濫用市場控制地位對商品價格為不當決定之要件，核屬違

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二款之規定，除處再訴願人罰鍰五百萬元外

，並命再訴願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對既

有五號燈表用戶，無須更換燈表，改以三號燈表之基本度計收費用。再訴

願人訴稱本案關鍵點為五號燈表之基本度十八度核定過高，惟其屬經濟部

能源委員會及臺北市政府建設局之職權，未涉及瓦斯之定價及基本費之定

價，應無價格不當決定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機關擴大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

二款規定之適用。又因主管機關於核定瓦斯每度價格時，已將超收度數加

列入分母，致核定之單價依同比例降低，其實際未獲取不當利益，亦未強

制用戶裝設五號燈表，且裝設五號燈表始可確保用戶之瓦斯足敷使用，提

高用戶生活品質，非濫用市場地位行為云云，查再訴願人所舉核定單價之

計算式，僅係估算平均每年計算量，未顯示任何價格項目足以證明再訴願

人無不當利益之獲取，且縱如再訴願人所言，其以超收部分併入計價，藉

之降低價單價，顯係於總收入不變之情況，以溢繳之基本度費用補貼其較

低氣價收入之不足，美其名是以較低之氣價供給客戶，實際上卻將不足部

分轉嫁予裝設五號燈表，而用不到十八度基本之用戶。按再訴願人為一獨

占事業，其與用戶係處於一資訊不對等之狀態，應本專業及義務，向申請

用戶解說燈表種類之差異及用戶應適用之燈表，然本案再訴願人於用戶欠

缺資訊之情形下，逕予用戶裝設五號燈表，達用戶總數七成之多，用戶一

開始即不知有燈表種類之不同，如何要求再訴願人更換燈表，所稱其未強

制裝設五號燈表及用戶有選擇自由等語，均屬卸責之詞。又經本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訪查多家導管瓦斯業者及臺灣區氣體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多表

示對擁有一臺雙口爐及一臺熱水器之一般家庭用戶而言，裝設三號燈表已

足堪使用，再訴願人實無視用戶選擇之權利及溢繳費用之事實。至訴稱係

考量消費趨勢，惟八十六至八十七年度十六號熱水器銷售量僅約為七千九

百臺，國內總銷售量每月不到一百臺，所訴與事實不符。再訴願人既稱因

應瓦斯流量增加之趨勢，故大量裝設五號燈表，復稱瓦斯平均用量因社會

變遷，外食人口增加，使每戶用量減少，未用到基本度數之用戶增加等語

，顯有矛盾。末查與再訴願人同處臺北地區之○○股份有限公司及○○股

份有限公司，其裝設五號表用戶占全部燈表數之比率，分別係百分之七及



百分之四．七，遠低於再訴願人百分之七十之比例，可見再訴願人大量裝

設五號燈表，與都市化程度並不相關，而係其營業策略，業經本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八九）公法字第０二四四一號再訴願答辯

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本件原處分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再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李復甸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周志宏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